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分專業審查原則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6日 105學年度第 105N05次系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8日 107學年度第 10704次系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2日 107學年度第 10705次系務會議修正名稱及條文 

（原名稱為「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分抵免專業審查原則」） 

一、 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系專業審查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以辦理學生抵免、抵認及採計學分事宜。 

二、 認抵學分管道： 

（一） 抵免：以入學前修習之課程學分抵免系專門課程學分，須於取得抵免資格之第

一個學期提出申請。 

（二） 抵認：在學期間修習他系/校課程抵認系專門課程學分，最遲須於開學前 2週提

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得選課。 

（三） 採計：在學期間修習他系/校課程採計為跨修學分，最遲須於開學前 2週提出申

請，經審核通過後始得選課。 

若於選課後再提出抵認或採計申請者，須檢附申請表及課程大綱向系上提出申請，申

請者需於系課程會議審議時列席說明。 

三、 學分抵免專業審查原則： 

（一） 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需相同。 

（二） 科目名稱不同而課程內容相同者，由系主任會同開課教師審查通過後始得抵免。 

（三） 必修科目原則不予抵免。如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者接受甄試，甄試及格者，

准予抵免。碩士班諮商心理組主修諮商心理學程原則不予抵免。 

（四） 不同學分互抵之採計： 

1. 抵免科目學分數得以多抵少，採計較少學分數。 

2. 學士班必選修課程不得以少抵多。 

3. 學士班選修課程以學分數少抵多者，需由相關開課教師審查並加註專業意見

後，採計較少學分數。 

（五） 修習科目超過五年不予抵免。 

（六） 修習科目分數低於 70分者不具備抵免申請資格。 

（七） 抵免應以同級學位之科目或較高階學位之科目為原則。 

（八） 各部別學分抵免上限 

1. 學士班自由（其餘）選修學分抵免上限為 15學分。 

2. 碩士班：以「隨班附讀」方式選修本系碩士班課程，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

二為限；申請課程如為校外課程則以抵免本系各專業領域（不含方法學選修及



 

共同選修）9學分為限。 

3. 博士班：以專精領域選修 6學分為限。惟，以雙聯學位修習者，得以應修畢業

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4. 碩士在職專班：申請課程如是以「隨班附讀」方式選修本系碩士班（含碩士在

職專班）課程，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為限；申請課程如為校外課程則以

抵認本系各專業領域（不含方法學選修及共同選修）6學分為限。 

四、 學分抵認專業審查原則： 

（一） 必修科目原則不予抵認。碩士班諮商心理組主修諮商心理學程原則不予抵認。 

（二） 申請抵認系專門課程審核程序：需經導師/指導教授同意修課後，應檢附申請表

及抵認科目之教學大綱向系上提出申請。 

（三） 各部別學分抵認上限 

1. 碩士班：以 6學分為限。 

2. 博士班：以 6學分為限。 

3. 碩士在職專班：以 6學分為限。 

五、 學分採計專業審查原則： 

（一） 必修科目原則不予採計。碩士班諮商心理組主修諮商心理學程原則不予採計。 

（二） 申請採計畢業學分系審核程序：需經導師/指導教授同意修課後，應檢附申請表

及抵認科目之教學大綱向系上提出申請。 

（三） 各部別學分採計上限 

1. 碩士班：以 6學分為限。 

2. 博士班：以 9學分為限。 

3. 碩士在職專班：以 5學分為限。 

六、 本專業審查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